
表十五

2021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办事处                    

一、项目基本情况
佐证资料附件

编号

项目名称 工程建设事务 项目主管部门 坪地街道办事处

项目负责人 钟金龙

项目负责人联系方

式
84090861 

财务负责人及联

系方式 李黎升

财务负责人联系

方式
84069182 

项目分级 第二级

是否新增

政策/项目 否
是否政府

投资项目 否

是否包含

政府采购项目 否

项目周期 2021-01-01 至 2021-12-31

项目概况
根据街道城中村综合治理行动计划要求，需要完成街道辖区内城中村综合治理任务，街道城中村由我办负责实施，为确保城中村综
合治理工作开展，该费用用于城中村治理统租租金以及各行业安全巡查服务 。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A编

号，例如：附

件A1、附件A2
、附件A3等。

项目申报依据及现
实必要性

《关于印发坪地街道老屋危旧房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坪党工委办【2018】47号，《深圳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

暂行办法》《龙岗区住房建设局印发龙岗区建设领域扬尘污染防治专项方案通知 》《坪安办<转发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强化安全生产检查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通知 >的通知》坪安办【2017】20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地质灾害群测群防
工作市级补助资金管理的通知》深规土地【2011】581,《深圳市国土委关于做好政府投资的斜坡类地址灾害 （隐患）治理工程维护

相关工作的通知》深规土【2018】486号，通过对老屋村实施空楼、断水、断电和进行围合，并对各项安全工作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

进行安全巡查，隐患排查，并将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有关意见及时整改。

项目实施条件（人

员、资金、制度保

障等）

《关于印发坪地街道老屋危旧房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坪党工委办【2018】47号，《深圳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
暂行办法》《龙岗区住房建设局印发龙岗区建设领域扬尘污染防治专项方案通知 》《坪安办<转发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强化安全生产检查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通知 >的通知》坪安办【2017】20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地质灾害群测群防

工作市级补助资金管理的通知》深规土地【2011】581,《深圳市国土委关于做好政府投资的斜坡类地址灾害 （隐患）治理工程维护
相关工作的通知》深规土【2018】486号

二、项目预算情况

时间 金额（万元） 2021年较以前年度金额增减变动原因

2019年实际执行数
3,479.61 减少老屋村统租

2020年预算数
2,516.70 

2021年预算数
1,516.70 

三、项目绩效及评估情况

年度绩效

目标
通过城中村综合治理工作，对老屋村实施空楼、断水断电和进行围合，消除安全隐患。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根据本项目实际填报）
年度拟完成指标值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C编
号，例如：附

件C1、附件C2

、附件C3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驻点管理员人员
9人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燃气供应站
7个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燃气供应站服务点
9个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排查危险边坡隐患点
170个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排查危险边坡隐患点服务次数
10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危险边坡挡土墙管养隐患点
40个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危险边坡挡土墙管养隐患点服务次数
1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老屋村空楼清人、断水断电和围合工作

完成率
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安全巡查隐患排查工作完成率
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在建建筑工地、小散工程安全巡查完成

率
100%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C编
号，例如：附

件C1、附件C2

、附件C3等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老旧危房排查时间
每月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在建建筑工地、小散工程安全巡查
每周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资金节约情况
项目实际费用不高于预算金额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辖区内环境
消除安全隐患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安全隐患
安全隐患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
≥90%


